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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建筑大学财政科研项目及经费

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一 为 一 及 ，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 办公厅《关于 一 善中央

》、中共

办公厅、 人 办公厅《关于 善

》 件 ， 合

，制 办 。

二 办 于各 各 及

和使 。

三 办 包 作为 头单

位（以下 “ 头单位”）、 合作单位（以下 “合

作单位”） 任务 及 各 各

。

四 各 各 后，列入

划。 入 务 一 ，专 专 。

第二章 项目管理与主体责任

五 人、 单位（ 、

台）、 处（产 合作办公 ）（以下

“ 处”）、 务处、 办公 、国 产



处、 处 共同参与、分 协同

制。

人 填 任务书、 告、

关 告 ， 单位 后 处。

任务书和 制 划， 作。

严 和使 ， 受 主 及

。 人 使 任

人， 使 合 、合 、 和 关

任。

单位 ， 及

， 、 与 ，

为 供 件保 。

处 。 专 制，

、 、中 ；

及使 ， 、 作； 合 关 做

况 作。

务处 制 和 ，

与 ， 做 决 与

作。

办公 仪器 备 和

作。

国 产 处 仪器 备 台 、

产 关 作。

处 使 作。



六 变 划、 人员和

使 ， 人与 单位 变 划以书

交 处， 后 主 准。因 作 动、

原因 员， 办 作、 、

仪器 备 交 ； 原 划 不

划 ， 主 关 ，冻 、停

， 回 。

第三章 经费管理

七 和使 ， “ 、单

，专 专 、 ， 使 、及 ” 原则。

和任务，合 制 严

。 和 分别单 ，单 ;

专 专 ； 后， 及 办 、 。

八 出 在 中与

动 关 、 付 各 出。分为

和 。

九 在 发 中发 与

之 关 ，主 包 备 、 、 化 加

、 动力 、 、会 、国 合作与交 、

出 / /信 传 / 产 事务 、 、劳务

、专 咨 和其他 出 。

（一） 。



1. 备 ： 在 发 中 制专

仪器 备， 仪器 备 升 ，以及 外单位

仪器 备 发 。

2. ： 在 发 中 各 原

、 助 低值 品 及 、 卸、

。

3. 化 加 ： 在 发 中 付

外单位（包 内 单位） 、 、

化 及加 。

4. 动力 ： 在 发 中 关大型仪

器 备、专 发 可以单 、 、

、 。

5. ： 在 发 中

（ ）、 、业务 、 交 发 外埠

、 内交 。 准 关

。

6.会 ： 因 举办 业务 会 （

会 、 会、 会、 会、 会 ），会

、天 、人 以及会 围、 准 ，

人 事 、 、厉 原则 ，

会 。会 代 参加会 发 城 交

，原则上 中 出；因 作

， 国内外专 、 和 关人员参加会 ，



城 交 、国 ，可 主办单位在会

中 。

7.国 合作与交 ： 在 发 中

人员出国及 台、外国专 华及 台专 内

地 作 。国 合作与交 严 国 外事

关 。

8.出 / /信 传 / 产 事务 ： 在

发 中， 付 出 、 、专 件

买 、 、专业 信 、专利 及其他 产

事务 。

9.劳务 ： 付 参与 、博士后、

以及 人员、 助人员 劳务

。 人员 劳务 准，参

和 务业从业人员上一 均 （以

发 为准。 准发 ， 关

）， 其在 中 作任务 ，其 会

保 助 入劳务 列 。劳务 人

制。

10.专 咨 ： 在 发 中 付 临

咨 专 ，发 准 关 。

专 咨 不 付 员以及 关

作人员。

（二） 会 。

1. ： 在 中 付 图书（包



外 图书） ， 、 、复印、 、 ，

专 件 买 ， 。

2. ： 在 中发 、 、

买、 分 及 务 买 出 。

3.会 / /国 合作与交 ： 在

中 、咨 交 、 动 发 会

、交 、 ，以及 人员出国及 台、

外国专 华及 台专 内地 合作与交

。其中，不 20% ，不 供

依 。

4. 备 ：（同 备 ）

5.专 咨 ：（同 专 咨 ）

6.劳务 ：（同 劳务 ）

7.印刷出 ： 在 中 付 印 、印

刷 及 出 。

8.其他 出： 中发 上 之外

其他 出， 在 制 单 列 ，单 。

十 中 使 和 ：

(一) 入 后， 人 准

使 划， 处 后下

单， 人 使 。（ 主

另 ， 。）

(二) 为：

1. 5000 元以下， 人 ；





1 各 及 例

别 （ 备 后）

国

（ ）

500 万元以下

分为 20%

500-1000 万元 分

为 15%

1000 万元以上 分为 13%

国

（人 ）

50 万元及以下

分为 助

30%

50 万元 500 万

元 分为 助

20%

500 万元 分为 助

13%

（ ）

100 万元以下

分为 30%

100 万元（含 100 万元）

300 万元 分为

25%

300 万元（含 300

万元） 500 万

元 分为 20%

500 万元（含 500 万元）

以上 分为 15%

（人 ）
助 30%

（二） ： 例 。

（三） 出 与 员在 作中

。

（四） 别：公 争 发 。

于 和后 助 （包 其他 公 争

发 ）， 关 ，不予列

。

十四

（一） ，

别及 助 。



（二） 作为参与 单位 ，

参与 占 例分 ；

， 人 向 处 供 及分

， 后 分 。

（三） 予国 （ 备

后）10% 充。列入 。

十五

各 中

备 后 5% 。 从

中 减；不列 从 中

减。

十六 使 。主 于

出业 奖励以及 在 中，

仪器 备及 使 、 、固 产

备 、图书 及 使 、 信 务

、低值 品 助 出。

十七 中 出：

（一） ，剩余均为 出。

（二） 付 出 70%。 人

、 作 和任务，分 发

出。 于 一 到 ，在 中

之前发 不 出 50%。

在 、 务 、业务 合 后， 付

出 30% 。



（三） 人 人员在 作中

， 出分 。 处 出分 。

（四） 出发 为： 到

，办 入入 例一 取 出到

。 人填写《 大

出发 》（ 件 1） 出“ 出 ”，

发 人员名单及 ， 单位 同 后， 处

务处 后发 ， 出从 发

。

十八 在以下 况之一 ，不 发

出：

（一） 关 ，包 划任务书(合

同书)、 书、 告、中 告、

及其他 关 件 ；

（二）在 中， 人、参加人员、

、 、 内 事

前 ；

（三） ， 合同 ，

上 主 出 ；

（四） 在 反国 、 制 以及其

他 响 声 为。

于前 各 ， 回 发

出。



十九 任务在 发 中发 上

之外 其他 出， 在 单 列 ，单 。

第四章 预算管理与调整

二十 人 国 及 关 ， 合

，坚 关 、 和 合

原则 制 。

二十一 包 与 出 。

， 人 供出

及其他 关 务 。 和 出

务处、 处 关 。

二十二 与其他单位 合 任务，

分中 备 后

占 例 制 。

二十三 处在启动 作 务

处， 供 制 关 ， 关专 专 咨

， 务处全 参与。

二十四 到 后， 处 任务书

及 关合同 协 办 划 ，

和使 。

二十五 作为 头单位 ， 人 及

合作单位 ， 加 外

，不 、变 。

二十六 复后，一 不予 。

， 作为合作单位 ， 头单位， 头单



位 ； 作为 头单位 ，

以下 ：

（一） ， 人 出 ，

后 主 。

（二） 不变， 合作单位之 以及增加

减 合作单位 ， 出 ，

处、 务处 后， 上 主 、

准。

（三） 不变， 中 、 化

加 、 动力 、会 、 、国 合作与交

、出 ／ ／信 传 ／ 产 事务 及其他 出

剂， 处、 务处 后予以 。

（四） 外 合作单位 ，合作单位 与

协 。

二十七 内 及

（一） 人填写《 大

》（ 件 2,3）， 单位

后 处、 务处 。 主 具体 ，

。

（二） 准后， 处 人，

务处 变 务 关 。



第五章 决算管理

二十八 任务 后， 合 处向

主 出 ，做 务 与 务

。

二十九 ， 剩余 可 下一

使 。 任务 后， 余

《 大 余 办 》

。

三十 固 产 国 产，

一 和使 。 产 产

， 国 及 关 。

第六章 监督检查

三十一 严 围和 准

办 出。严 以任何 变 取 利。

三十二 处 在 内公 、主

人员、 使 、大型仪器 备 以及

信 ， 受内 ， 及 另 外。

三十三 出 以下 为之一 ， 不 务

：

（一） 假 ，取国 ；

（二） 单 ；

（三） 、 占、 ；

（四） 反 、 ；

（五） 供 假 务会 ；



（六） 和 ；

（七） 假 、 不到位；

（八） 其他 反国 为。

三十四 务处、 处和 合 关

使 和 专 务 、 。

三十五 中， 于不 使

和 、不及 决 人， 予

以 ， 严 上 主 。

于 务 ， 在 作假， 、 、

占 反 为， 取 个人今

后三 内 ， 大 失 ，依

任。

第七章 附 则

三十六 使 “公务卡”

。 付 个人 劳务 、专 咨 以及

出 发 个人 卡 依 个人 ，

务处代 代 。

三十七 主 使 另

， 。

三十八 办 发 之 ， 处

。原《 大 及 办 》（

〔2017〕66 号）同 。


